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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4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靜敏等 18 人，有關於現行性別平等教育法所適用

範圍，因立法說明已指明適用對象不包括內政部主管之警察

學校與國防部主管之軍事學校，僅限於教育部主管之公私立

各級學校，惟按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

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85 號、大法官釋字第 666 號：「憲法第

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相同事務應

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故

不論在教育部主管之學校或法務部、內政部及國防部，為完

備學生在校之保障，並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爰此，

擬具「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行政院 101 年 12 月 3 日院臺規字第 1010072129 號函說明「二、……該性騷擾案件雖為

國防大學男助理教授與兩名男研究生間發生之案件，其行為亦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性

騷擾行為之定義，惟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說明，已指明該法適用對象，限於教育部主管

之公私立各級學校，不包括內政部主管之警察學校及國防部主管之國防學校，故系爭案件

亦不適用性別平等教育之規定。……」故現行法並不包括內政部主管之警察學校、國防部

主管之國防學校及法務部主管之矯正學校。 

二、111 年國防大學男助理教授性騷擾兩名男研究生事件，雖目前依「性騷擾防治法」、「中央

警察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實施要點」及「中央警察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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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理要點」等處理，更應該引導學生了解自己且尊重他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降低歧

視，並致力減少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的遺憾事件發生。 

三、排除國防部管轄之教育學校及內政部管轄之警察教育學校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可能產生無

法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為有效之懲處措施。 

 

提案人：陳靜敏             

連署人：林楚茵  賴惠員  吳玉琴  陳秀寳  羅致政  

吳思瑤  林宜瑾  張廖萬堅 郭國文  范 雲  

黃國書  陳亭妃  陳培瑜  陳歐珀  蘇巧慧  

羅美玲  張宏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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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

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

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教育部主管之公

私立各級學校、法務部主

管之矯正學校、內政部主

管之警察學校及國防部主

管之軍事院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

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

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

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

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且非屬性騷擾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

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

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

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

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

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

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

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

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

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

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且非屬性騷擾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

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

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有鑑於軍事教育條例與警察教

育條例雖各自為不同主管機關

，但依照憲法第七條及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 485 號、第 666

號，因此學生權益應不分主管

機關處理。且關於警察大學及

國防大學性騷擾事件頻頻發生

，卻因不適用本法而排除，認

為同樣事件應同一法律處理，

故應將法務部主管之矯正學校

、國防部主管之軍事院校及內

政部主管之警察學校直接納入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適用範圍。

又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及

國防大學等，基於培育國家特

殊人員之特殊政策目的所設立

，較一般大專院校應受國家更

多之約束乃屬當然，自有同為

彰顯國家追求實質性別平等努

力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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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者。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者。 

 

 


